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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公告

厦湖人社监改字〔2026〕2501109号
厦门正盟电子有限公司：

本局受理聂晴霞投诉你公司未
按时缴纳2006年6月份至2009年5
月份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一案，已调查
终结，并作出改正违法行为通知。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厦湖人社监改字
〔2026〕2501109号改正违法行为通
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本局领取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通知书送达后立即
生效。特此公告。
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 二六年六月二日
联系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南路29

号1012室 牛先生

福建鹭泉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6年06月12日上午10:00在福建省邵武市解

放东路199号18幢A218室进行以下资产拍卖：1.租赁权拍卖：城东路佳阳
天玺1幢A06、A08、A09、A10，宏林世纪城3幢1梯401、501、601、2幢1
梯306、506、401、501、601、606、706、403、3101、3102、3103、3105、3106，
五一九路公太巷9号，熙春中路302-1号3幢1梯602、3幢2梯604室、3幢
3梯605室、4幢3梯605室、4幢3梯606室，陈家山3号1幢601至605室、
607至608室、3幢1单元602室、2单元603室、4单元608室、4幢4单元
608室、元宝路9号、中山路152号1梯701、801、1101、1201、1301、1401、
1801、2001、2401室、1010室。邵武市大埠岗镇芜窟电站旁大鑫木业木材
厂。东南商业城二层办公用房（写字楼），约1000平方。2.以下资产拍卖：
邵武市立医院 闽H155KG车辆 1辆拍卖。邵武市妇幼保健院资产处置所
涉及的1批报废。邵武市和平中心卫生院报废医疗设备拍卖。有意竞买人
请于2026年06月11日下午17：30前将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并携带有效
证件到邵武市解放东路199号18幢A218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联系看
样。电话：0599-6203666 18039759088

2026年06月02日

●漳浦县盘陀镇王加元食品店不
慎遗失福建省漳浦县烟草专卖局
2023年06月26日核发的烟草专
卖 零 售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
350623103028，现声明作废。

●本人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
证号35098119820426XX47。声
明作废。

挂失人：翁国胜
2026年6月2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6年6月9日（星期二）
15时30分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别
克牌SGM6531UAAF等5辆汽车。（详见中拍
平台本次拍卖公告所附“标的清单”）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有意竞买
人请提前联系本公司，并应于 2026年6月8日
（星期一）18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
户。竞买保证金缴纳成功且经由我公司工作
人员确认无误后即可参与全部车辆的拍卖。
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6月8日（星期一）18时
（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看样时间：2026年
6月4日-6月5日。展示地点：福州市鼓楼区
洪山园路68号招标大厦、福州市台江区江滨中
大道380号宝地广场、南平市建阳区广场西路
17号南林核心区商务写字楼6号楼。联系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洪山园路68号招标大厦C座
209 室 。 联 系 电 话 ：0591- 28059613、
15715905357（官先生）、15715945962（卢女士）。

福建省闽招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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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法院判决
明确各方赔偿责任本案案情 女子隆胸，术后突发多种严重病症

社 会

导报记者 陈捷 曾艺轩
通讯员 海法/文 杨希/漫画

导报讯（记者 王龙祥）
同一家药店里卖的同一款药，会

员价与非会员价竟然相差16

元！1日中午，导报记者在康佰

家大药房漳州台商区角美万益

广场分店，遇到了这样一幕。

当天中午，导报记者购买

了一盒复方鱼腥草合剂（金

笛），工作人员询问是否有该店

的会员卡，导报记者回复说“没

有”后，便用医保卡刷卡了。工

作人员打印的结算单显示单价

为45.9元，导报记者看到后随

口说了一句：“这药这么贵呀！”

原本只是不经意的一问，没

想到工作人员回答道：“你如果

有我们店的会员卡，就优惠些。”

当导报记者进一步咨询会员卡

能优惠多少钱时，工作人员称，

有会员卡的话，只要不到30元。

“同一款药，会员价与非会

员价竟然相差这么多，太不合理

了吧？”面对导报记者的质疑，工

作人员刚开始表示，这是公司统

一定的零售价，“顾客又不能使

用我们（工作人员）的会员卡，所

以只能按销售价”。随后，工作人

员又称，可以退16元现金。

导报记者注意到，该药店

网络平台上销售的同款药，标

价为37.5元。

同一款药，会员价和非会

员价竟然相差16元，这样的标

价合理吗？1日下午，导报记者

向台商区相关部门反映了此

事，得到答复称，将前往调查。

法官表示，医美消费日益大
众化，但行业乱象暗藏风险。根
据国家卫健委《医疗美容服务管
理办法》，医美是具备创伤性、侵
入性的医疗行为，与普通生活美
容截然不同，涵盖手术、药物注
射、医美器械操作等形态。

合规医美有着严格门槛：医
美机构必须持有《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方可经营；主诊医师需
持证注册、具备对应临床经验及
专业医美资质，护理人员也需具
备正规从业资质与实操经验。

法官提醒，玻尿酸注射、隆
胸、隆鼻等侵入式项目均属医疗
美容，绝非普通美容项目。消费
者务必认准合规场所、持证医
师、正规产品。从业者非法行
医、使用违禁产品，除承担民事
赔偿外，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情
节严重的将被追责。同时，市民
应摒弃容貌焦虑，健康自信才是
最美的底色。

隆胸后留下终身后遗症，谁来买单？
机构、手术操作者、医美产品，涉事各方均存在违规违法行为

“玻尿酸丰胸，无痛无创，一针见效”，近年来，随
着“颜值经济”蓬勃兴起，各类医美宣传广告随处可
见。但美丽承诺的背后，却暗藏诸多乱象，不少无资
质机构、无执业资质人员、无合规批号的医美产品流
入市场，让医美注射项目成为危害消费者健康的“不
定时炸弹”。

近日，厦门市海沧法院发布一起因隆胸引发的
案件，为广大爱美人士敲响安全警钟。

据悉，市民小美（化名）

长期在厦门某健康管理公司

从事销售工作。2021年 10

月，小美在其就职的这家健

康管理公司，接受了由小文

（化名）实施的隆胸注射手

术。本次手术所用的注射产

品，由小亮（化名）从微商群

采购，该产品无中文标识，且

未取得正规进口批件，属于

非法医美产品。

手术结束当晚，小美便

出现胸部剧烈疼痛症状。后

续一段时间里，她持续出现

头痛、发烧、晕厥等不适症

状。2021年 11月 10日，小

美因病情加重被紧急送医救

治，病情一度恶化。经医院

诊断，小美患上广泛颅内静

脉窦血栓、右侧额叶脑出血、

继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继

发性癫痫、血小板减少等多

种严重病症。此后近半年时

间，小美先后四次住院、接受

手术治疗，即便经过多次医

治，血栓、癫痫病症仍未痊

愈，留下终身后遗症。

事故发生后，卫健部门

介入调查，彻底查清本次隆

胸手术的全链条违法事实，

发现涉事各方均存在严重违

规违法行为，即机构违法、手

术操作者无证、产品非法。

涉事机构方面，该健康

管理公司未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不具备开展医

疗美容执业活动的法定资

质，属于违规开展医美诊疗

活动。

手术操作人员方面，实

施隆胸手术的小文所持《医

师资格证书》系伪造证件，

且其从未经过执业医师注

册机关注册，不具备合法行

医资质。

医美产品方面，本次手

术使用的注射产品无中文标

识、无合法正规来源，且国家

从未批准该类产品用于隆胸

医美项目，属于明令禁止使

用的非法医美产品。

事发后，小美与涉事三

方就损害赔偿事宜协商未

果，最终向海沧法院提起诉

讼，索要相关赔偿。本案审

理的核心争议焦点，是小美

所患病症与本次非法隆胸

手术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

因本次私自开展的隆胸

手术未形成任何病历资料，

法院先后委托多家鉴定机构

进行司法鉴定，均因无鉴定

条件被退回。法院审理认

为，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并

非必须以司法鉴定结论为唯

一前提，综合全案事实可依

法认定关联关系。

从时间关联来看，小美

在隆胸手术当晚即出现身体

不适，后续症状持续加重，直

至病危住院，手术与损害后

果时间衔接紧密、因果链条

清晰。从专业依据来看，中

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乳

房整形组在《中华整形外科

杂志》发布的专家声明明确，

玻尿酸等人工材料注射隆乳

易引发大量并发症，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且国家从未批

准任何人工注射材料用于隆

胸项目。从病因排查来看，

小美既往病史中无血栓、癫

痫等相关病症，该类病症均

在术后突发，无其他致病诱

因，可认定损害后果由隆胸

手术直接导致。

法院认定，涉事健康管理

公司、手术执行者小文、产品提

供者小亮三方分工明确、目标

一致，共同完成本次非法隆胸

手术，构成共同侵权，需承担连

带侵权责任。此外，小美长期

从事医美行业销售工作，理应

知晓涉事机构、人员、产品均不

具备合法资质，仍主动接受手

术，放任自身陷入危险，对损害

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需

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海沧法院综合全案事实、

证据及各方过错程度，依法作

出一审判决：小美自行承担

10%的损害责任；涉事三方共

同承担90%的连带赔偿责任。

扣除三被告此前已先行支付的

30万元赔偿款，仍需共同向小

美赔付10万余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涉事方

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厦门中院

二审审理后，维持一审原判。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调查发现 机构违法、手术操作者无证、产品非法

争议焦点 所患病症与隆胸手术是否有关？

划清医美安全红线

同一药店同一款药

会员价与非会员价
竟相差16元

导报讯（记者 张雄敏）
近日，漳州市东山县公安局交

管大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查

处一起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上

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近日，执勤民警接到群众

举报，对悬挂闽ED66888号牌

的车辆开展核查。经现场查

验，该车悬挂的号牌为伪造号

牌，涉事车辆属于严禁上路行

驶的低速四轮电动车。

经查，车主黄某平为规避

路面交警检查，擅自通过网络

渠道购买伪造机动车号牌，并

安装在低速四轮电动车上在公

共道路行驶。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黄某平存在无证驾驶、使用

伪造机动车号牌两项违法行

为，交管部门依法对其处以罚

款3500元、行政拘留5日，同时

依法收缴涉案伪造号牌。

无证驾驶
还使用伪造号牌

罚款3500元、行政拘留5日


